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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水利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
[bookmark: _GoBack]第1476号建议有关情况的函

省生态环境厅：
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尉昌华代表《关于加强沁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利用开发的建议》（第1476号）收悉，现将涉及我厅相关工作落实情况函复如下：
一、“水利部门要依法查处在沁河流域河道内实施非法采砂、违法修建建筑物、构筑物等影响河道行洪安全、违反河道管理规定的水事违法行为”
自2018年以来，水利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河湖“清四乱”行动（“乱占”、“乱采”、“乱堆”、“乱建”），印发《关于深入推进河湖“清四乱”常态化规范化的通知》（办河湖〔2020〕35号），我省印发《山西省总河长令第01号〈关于深入开展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的决定〉》《山西省总河长令第03号〈关于持续强化河湖长制纵深推进河湖库“清四乱”常态化规范化的决定〉》。2019年至2024年间，水利部、流域管理机构及我省先后通过卫星遥感监测、无人机飞检、“四不两直”督查、现场巡河等方式，组织了14次较大规模的河湖“清四乱”行动，存量“四乱”问题大大减少，增量问题及时控制，严重影响行洪的妨碍河道行洪问题得到有效整治。在大力整治之下，沁河流域“四乱”问题和妨碍河道行洪问题得到有效遏制，河流面貌持续转好，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。截至目前，沁河干流共清理整治河湖“四乱”问题和妨碍河道行突出洪问题共计188处。
2024年12月10日《山西省河长制办公室关于印发〈阻水片林等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清理整治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晋河办〔2024〕33号），2025年重点开展阻水片林等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排查整治，目前正稳步推进，沁河共排查到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线索图斑共4处，目前正在进行核查整治。
下一步，我厅将充分利用河湖长制管理平台，按照省负总责、市县落实，河长挂帅、水利牵头、部门协同的原则，充分发挥各级河长办组织、协调、分办、督办作用，进一步压实市县级河湖长工作责任，全面加强“四乱”和妨碍河道行洪问题排查整治工作，一是加强信息化建设，利用卫星遥感、无人机、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，实现对河湖的实时动态监管，及时发现和解决河湖管理中的问题；二是严格执行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要求，划定河湖管理范围，明确岸线功能分区，加强涉河建设项目审批与监管，严禁非法侵占河湖水域岸线行为，维护河湖水域岸线的完整性和稳定性。三是要继续加强日常巡查工作，既要对可能出现的新问题“防患于未然”，也要防止旧问题“死灰复燃”。四是通过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河湖库管理保护法律法规和“清四乱”工作的重要意义，提高社会公众的水法治意识和参与意识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河湖保护的良好氛围。
二、“进一步加强沁河开发利用，积极提升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率，因地制宜沿河谋划实施一批...大中小型灌区建设”
我省规划在2023-2027年实施新增恢复300万亩水浇地建设，按照山西省五大灌溉基地、两大灌溉片区规划灌溉片区建设规划，沁河流域属于太行山灌溉片区，2023-2024年已经完成了120万亩水浇地建设任务。在下一步建设中，我厅将持续加大已列入规划的沁河流域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（节水）改造，加快沁水县曲堤灌区、阳城县董封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进度，加快阳城县北留灌区新增恢复水浇地项目建设进度，提高灌区输配水能力，提升渠系和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。严格落实“以水定地”原则，根据沁河流域农业灌溉实际可用水量，因地制宜谋划其他新建及续建改造灌区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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